附2：
2016年本科教学准入证办理统计表

学院：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教师姓名
	来校时间
	职  称
	课程名称1
	课程名称2
	正常办理/补办

	1
	
	
	
	
	
	　

	2
	
	
	
	
	
	　

	3
	
	
	
	
	
	　

	4
	
	
	
	
	
	　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　

	7
	
	
	
	
	
	　

	8
	
	
	
	
	
	　

	9
	
	
	
	
	
	　


注：2013年7月13日以前入职教师申请补办说明。符合 “已讲授本科生课程者，进行过教学鉴定，其教学鉴定结果为‘良’及以上” 条件者，在“正常办理/补办”栏填写参加教学鉴定的年份；符合“未主讲本科生授课者，有教案检查和试讲的成绩，考核结果均达到‘良’及以上”条件者，在《办理本科教学准入证申请表》中填写相关成绩。
